
企业登记（有限公司新设）操作全流程手把手指导教程

1. 注册账号

 在 IE 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http://222.240.225.75:8004/bsdt/”进入

“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页面，点击注册。

 录入用户姓名、身份证号码，设置登录密码，点击下一步。

 填写手机号码，点击获取验证码，填写验证码，点击下一步，信

息验证成功后即可完成注册。



2. 企业登记（以下以有限公司为例，组织形式不同，操作流程略有差

异，可自行调整）

 注册成功后即可通过快速登录→手机号码登录→输入手机号获取

验证码→输入验证码→确定，即登录成功。



 进入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首页，点击企业登记，

选择第一栏办理内资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新设业务。



 点击我要开办企业，选择企业，进入企业设立申请。

 选择未办理名称登记，在弹出界面选择确定。



 非前置许可的经营范围描述选择跳过，弹出承诺书页面点击关闭。

 输入行政区划（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名称字号（不可包含繁体字、

英文等），行业描述（主要经营范围），组织形式（企业形式）

(注：行政区划以湖南（省）开头，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万，以岳阳（市）

开头，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万，以平江（县）开头，无注册资本要求。

企业形式若为自然人独资，请先选择“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后，再选择“自

然人独资”。）



 确认名称后选择登记机关为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点击校验。

 若名称显示不通过则修改企业名称直至校验合格，名称校验通过则提示

检查通过，点击确定可进入下一步。

 名称检查通过后，点击模板下载，下载承诺书，打印成纸质承诺书后全

体股东签字盖章。



 将签字盖章的承诺书以照片或 pdf文件形式上传。上传成功后点击确定

进入下一步。

 点击“选择经营范围”，查询主营业态相关经营项目，按自身需求进行

经营范围选择，选择完毕点击确定。若经营场所性质为居民自建房，则经

营业态不能超过三种。



 核对生成的已选择的经营范围，确认正确后点击下一步。

 填写市场主体类型、从业人数等基本信息，点击进入下一步。

 填写营业场所地址（精确到门牌号与楼层）、联系电话、核算方式，点

击下一步。

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营业执照相关信息，点击进入下一步。



 点击“增加”，填写投资人信息。

 选择投资人类型，填写股东信息，点击新增，填写认缴、实缴信息（认

缴时间最长为五年，实缴信息新设申请可不填）。

 上传投资人身份证正、反面，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并进入下一步。



 按要求填入营业场所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点击下一步。

 根据标记的填报提示，点击添加按钮，填入董事、监事、经理等主要公

司成员信息。



 若主要成员为公司股东担任，则可点击快捷设置信息添加资料，否则手

动填入资料并上传身份证照片。

 填写完成后点击进入下一步。（如需修改信息可点击最后一栏的编辑或

删除）

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需要邮寄（平江县城区内不可邮寄），领用区域

选择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平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受益所有人点击填报，根据跳转页面的填报提示与自身实际情况填

写。联络员、财务负责人、统一领用人信息点击后面图标添加、填写人员

信息（均可与委托代理人为同一人）。



 信息填写完毕，检查无误即可点击进入下一步。

 点击“快捷设置信息”，自动填入选择的公章（创业、湘宏）经办人信

息，点击进入下一步。

 根据税务局提示及自身实际需求，填写税务与发票申领信息。填写完毕



点击进入下一步。

 根据材料要求，依次上传材料，有模板的点击使用模板，生成文书后点

击“查看”，核对文书信息，正确即可点击关闭进行下一项。

注：产权证复印件等材料拍照自主上传，自建房还需在住所使用证明

自主上传栏上传《不超过三种业态承诺书》，承诺书与无房产证明等模板见

后文附件。



 所有材料上传完毕后点击预约材料检查服务，确认正确后点击确定，等

待材料预审通过即可进行电子签章。



提交的材料若退回，根据退回意见修改后重新提交，预审通过则可按

下列步骤进行电子签章。

 如未进行实名认证，先按下列步骤在支付宝进行身份验证才能完成签名。

支付宝搜索栏输入“登记注册身份验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输入姓名、

身份证号码→勾选同意授权→查看待办事项。

 同意协议并认证→根据提示人脸识别→身份验证成功→查看待办事项。



 选择需要进行的业务点击业务确认→（在请签字已完成核验框中）签名

→确认→核验完成。



 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湖南企业注册登记 APP。

 进入 APP，点击立即注册→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下

一步→输入密码设置登录密码。

 上传身份证正、反面→填写身份证有效期→下一步→注册成功。



 输入手机号与登录密码，登录 APP→个人中心→待办事项



 待签名→添加签名→开始检测（按提示进行身份验证）

 验证完成→确定→添加签名→签名→确定→提交。

 签名完成后重新进入“http://222.240.225.75:8004/bsdt/”网页，登

录企业登记账号，点击待办事项，签字完成，提交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即

完成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流程。



附件 1

居民自建房经营业态不超过三种承诺书

市 场 主 体 名 称 ( 含 拟 设 立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设 立 登 记 不 填 写 ) ：

联系方式： 经营业态：

住所(经营场所) ： 湖南省 市(自治州) 县

(市/区) 乡(镇/街道) 村(路/社

区) 号

房屋权属情况：

房屋现有经营主体名称及其经营业态：

1．

2．

3．

本人承诺，申请用作住所(经营场所)的每户居民自建房所

有经营业态不超过三种，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所有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本承诺书是由申请人将居民自建房用作住所(经营场

所)办理市场主体设立、住所(经营场所)或经营范围变更、企业

经营场所备案时填写。

2、承诺书中经营业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2017

版)》大类类 别名称填写，如：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

住宿业、娱乐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文化艺术业、食品

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

3、申请人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设立时由拟任法定代表人

签字；申请人为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由有权签字人签字；申请人为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的，由全体合伙人或委托执行事务 合伙人签字；申请人为个人

独资企业的，由投资人签字；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的，由经营者

签字。办理变更或备案登记的还须加盖公章，外国(地区)企业

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外；个体工商户刻有公章的，

还须加盖公章。

4、申请人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非

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由隶属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营业单位由隶属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

字，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字，合伙企

业分支机构由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设

立、变更、备案登记时还须加盖隶属企业(单位)公章，外

国(地 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外。

5、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或备案

登记时由有权 签字人签字。



附件 2

自有房产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

地址位于 的

房屋，房屋性质为 ，产权归属 （产

权所有人姓名或名称）所有。该房屋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

现提供给 作为营业场地，使用

期限为 ，面积 平方米。

特此证明。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证明限自有房产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作为

市场主体办理设立或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企业经营

场所备案登记的证明使用。

2．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

（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管委会）等机构

盖章。



附件 3

自有房产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

地址位于 的

房屋，房屋性质为 ，产权归属 （产

权所有人姓名或名称）所有。该房屋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

现提供给 作为营业场地，使用

期限为 ，面积 平方米。该房屋通过了质

量安全鉴定，不属于非法建筑、危险房屋、被征收房屋、不

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房屋等依法不得作

为住所（经营场所）。

特此证明。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证明限自有房产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作为市场主体办理设立或住所（经

营场所）变更登记、企业经营场所备案登记的证明使用。

2、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

委会（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管委会）等机构盖章。

（注意：打印时请删除黄色部分内容。）



附件 4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证明

____________________（市场主体名称）申请将位于

______市_________区________（街道门牌号码）的住宅（产

权所有人为________）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使用期限为

________。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

规定，该申请已经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特此证

明。

全体有利害关系人签字：（注：提交材料涉及签署，未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

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意：打印时请删除黄色部分内容。）


